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中庭改造工程(改造部分)
补充通知及答疑纪要

各投标人：

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的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中庭改造工程(改造部分)（招标编

号：晋建施招 20241023044 ），现发布补充通知及答疑纪要如下：

一、关于招标文件的补充修改：

1、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已重新发布，具体详见本通知附件，请各投标人自行

前往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查阅。

2、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1 章 招标公告中“2.2 工程建设规模和 2.3 招标范围

和内容”修改为：

2.2 工程建设规模：本项目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中庭改造工程(改造部分)，地下 1层,地

上部分 1层，改造总建筑面积 4159 ㎡，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 3622 ㎡，地上一层为新建设备

机房和电梯出地面顶盖，建筑面积为 537 平方米,单跨最大跨度为 9m，高度为 4.9m，脚手架

高度 4.9m；主要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等；具体以招标人发出的设

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2.3 招标范围和内容：

（1）工程类别：房屋建筑；

（2）招标类型：施工总承包；

（3）招标范围和内容：本项目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中庭改造工程(改造部分)，地下 1 层,

地上部分 1 层，改造总建筑面积 4159 ㎡，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 3622 ㎡，地上一层为新建设

备机房和电梯出地面顶盖，建筑面积为 537 平方米,单跨最大跨度为 9m，高度为 4.9m，脚手

架高度 4.9m；主要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等；具体以招标人发出的

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其中，用于确定企业资质及等级的相关数据：总造价 8568105 元，改造总建筑面积 4159

㎡，地下 1层,地上部分 1层，地上一层为新建设备机房和电梯出地面顶盖，单跨最大跨度为

9m，高度为 4.9m，脚手架高度 4.9m；

用于确定注册建造师等级的相关数据：总造价 8568105 元，改造总建筑面积 4159 ㎡，地

下 1 层,地上部分 1 层，地上一层为新建设备机房和电梯出地面顶盖，单跨最大跨度为 9m，

高度为 4.9m，脚手架高度 4.9m；

用于确定类似工程业绩的相关数据：无；



3、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2 章 第 1节 “投标须知前附表”第 5项“工程建设规

模”、第 6项“招标范围和内容”的编列内容和第 7章 第 1节“招标项目概况和说明”第（三）

“招标项目说明”内容修改为：

本项目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中庭改造工程(改造部分)，地下 1层,地上部分 1层，改造总

建筑面积 4159 ㎡，其中地下室建筑面积 3622 ㎡，地上一层为新建设备机房和电梯出地面顶

盖，建筑面积为 537 平方米,单跨最大跨度为 9m，高度为 4.9m，脚手架高度 4.9m;主要包括

拆除工程、新建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等；具体以招标人发出的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

为准；

4、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合同专用条款-3.1.承包

人的一般义务-(10)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中第 13)、14)、17)、18)、22)、23)、24)、

25)、27)、29)条款内容修改为：

13)承包人须严格执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建市(2019)18 号)、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

(2022)59 号)、《福建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实施细则(2023 年版)》(闽建(2023)15 号)、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闽人社发(2021)3 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关于

印发《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闽人社发〔2024〕4

号）、《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七部门关于转发<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泉人社文〔2024〕170 号)和《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建

施工项目深入开展创建无欠薪项目部活动的通知》(晋政办(2017)38 号)，创建“无欠薪项目

部”，落实施工项目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14)承包人须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民航相关消防法规标

准，以及经消防设计审查合格或者满足工程需要的消防设计文件组织施工，不得擅自改变消

防设计进行施工，降低消防施工质量；

17)承包人应负责已完成部分工程的保护工作，应做好防雷电、防火、防盗等的安全防护

工作，承担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的治安、环境卫生、计生、外来人员暂住手续等管理工作和

相关费用；

18)承包人须按照消防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检验消防产品和具有防火性能

要求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使用合格产品，保证消防施工质量；

22)承包人须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现场实际情况，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措施计划、不停航施工方案，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23)承包人须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办理工伤保险，确保

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设施和施工组织的安全。

24)本工程投入使用前，承包人应负责开荒保洁和门牌标志标识制作及安装工作，必须达

到发包人无需做清洁卫生及门牌制作安装，即可投入使用。

25)承包人应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签章确

认，并对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负责。

27)由于本项目涉及现有航站楼和设施等的拆除工作，承包人应认真履行、妥善完成拆除

工作。承包人负责完成本项目中所需的所有拆除工作，涉及拆除的事物（发包人另行指定进

行保护性拆除的固定资产除外）归承包人所有，由承包人自行妥善处理，并于拆除后 5 个日

内清理出施工现场，保护性拆除的固定资产由承包人免费运至机场范围内发包人指定场所。

29)因本项目涉及机场施工，承包人须审核所用施工人员的犯罪记录及政审情况，不得聘

用且应拒绝有犯罪记录或政审无法通过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进行施工。因施工人员有犯罪记

录或政审无法通过，造成无法办理机场施工人员相关证件而产生的工期延误等情况，由承包

人自行承担。

5、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 节合同专用条款-12.4.1

工程进度款支付”修改为：

12.4.1 付款周期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即按照当月单价子目己完成合格工程量相

应金额的 80%(不含设计变更、签证等原因增加部分及主材价格调整部分)支付进度款，直至

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并经有关部门进行验收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发包人支

付至己完成合格工程量相应金额的 80%(不含设计变更、签证等原因增加部分及主材价格调整

部分)，但如承包人被发包人处罚或违约，相应的罚金或违约金发包人有权从履约保证金或合

同价款中扣除，另发包人应按第 12.2.1 款的约定扣回预付款；工程完成竣工结算并经泉州

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评审科室审核（备案）批准，且完成工程移交、档案资料移

交后，发包人支付至经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评审科室审核（备案）批准后的

结算金额总价 97%的工程款(设计变更、签证等原因增加部分及主材价格调整部分，在工程结

算时一并增减)，剩余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发包人应按 14.4 款(最终结清)、15.3 款(质

量保证金)的约定退还质量保证金;

所有款项支付前承包人必须出具同等金额的合法税务发票，未依约提供的发包人有权延

迟支付款项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6、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 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 节合同专用条款-14.2 竣



工结算”修改为：

承包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竣工结算申请单应包括的内容：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审批竣工付款申请单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发包人完成竣工付款的期限：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关于竣工付款证书异议部分复核的方式和程序：按通用合同条款执行。

工程结算由业主单位委托符合规定的中介机构进行评审，其结算价以泉州晋江国际机场

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评审科室的备案（复核）意见为准。

7、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本“第 4章合同条款及格式-第 3节合同专用条款-16.2.3 因

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修改为：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按通用合同条款及本合同相关条款约定执行。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

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承包人承担。

二、投标人提问的回答：

提问 1：根据闽建〔2024〕9 号《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项目计

价实施细则》附件 2第七条及第九条：最新信息价为 2024 年 9 月，控制价xml和编制说明均

为 2024 年 7 月，未执行最新信息价，请调整；

答：按本项目的预算文件执行。

提问 2：本项目层数为地下 1层，地上部分 1层，模板中未肯换“三层及以下”、“地

下室柱梁板”系数，地下室防水卷材中未换算地下室防水系数，请调整；

答:投标人按特征说明自行报价。

提问 3：xml控制价为 8560367 元，招标文件控制价为 8568105 元，二者矛盾，请明确；

答:xml格式文件以重新发布的为准，详见本通知附件。

提问 4：铝单板 3厚，材料单价 252.21 元/m2，低于市场价不符合闽建〔2024〕9 号文件

要求，请调整；

答:经咨询本项目预算单位回复，该材料未低于市场价，投标人报价时自行考虑。

提问 5：招标文件中的超过风险范围以外的调整方式：无。不符合闽建〔2024〕9 号文件

要求，请调整；

答:本项目招标文件专用合同 12.1 内容为通用合同条款约定以外的其他风险内容，本项

目不单独约定其他风险内容，风险范围执行通用合同条款约定。

提问 6：本项目的材料表中有出现现拌普通混凝土，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请调整；



答：经咨询本项目预算单位回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涉及的专业类别，符合现行规范；

按本项目的预算文件执行。

提问 7：招标文件中未明确本项目余方弃置运距可以调整，不符合闽建〔2024〕9 号文件

要求，请调整。

答：按本项目的预算文件执行，其结算价以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评审科

室的备案（复核）意见为准。

三、本补充通知及答疑纪要内容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具有约束力；补

充通知及答疑纪要若与招标文件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通知及答疑纪要为准。本补充

通知及答疑纪要同时在福建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http://ggzyfw.fujian.gov.

cn）、泉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ggzyjy.quanzhou.gov.cn）上发布，投标人应自

行查阅，否则后果自负。

招标人: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省建信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4 年 10 月 31 日


